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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开展商务系统内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 

监管工作的实施方案 

 

   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在商务监管领域全面

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安排部署，结合我

局实际，现就组织开展系统内抽查工作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切实转

变监管理念，创新监管方式，在全系统建立健全以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监管为基本手段、以重点监管为补充、以信用监管

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，切实做到监管到位、执法必严，进

一步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法治化、便利化的营商环

境，持续推进我局系统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向纵

深开展。 

二、抽查形式 

主要包括以下五种：一是各业务条线根据省商务厅抽查

计划开展的“分段式”抽查；二是各业务条线根据抽查事项

清单自行组织开展的抽查；三是各业务条线开展的“分段式”

抽查；四是各业务条线发起的系统内的联合抽查；五是各业

务条线参与或发起的全市各部门的联合抽查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1.全系统所有涉及行政检查的所有监管事项（包括各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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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整治、联合检查等工作），除特殊重点领域，处理投诉

举报、大数据监测、转办交办或上级部门有特殊要求以外，

均应采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的方式进行监管。 

2.对不同抽查检查事项，不同监管层级、不同业务条线

要尽可能采取多处（科）室联合的监管方式，发起处（科）

室作为牵头部门，实施处（科）室联合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的

监管。 

3.积极发起或参与有关部门根据同一监管目的、不同抽

查检查事项、不同监管层级、不同部门、不同领域发起的部

门联合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。 

4.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和信用监管、重点监管

等结合，针对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为特殊重点领域，实行全覆

盖重点监管，不参加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。 

四、组织机构和职责 

长春市商务局成立由主要领导任组长、其他班子成员为

副组长、各相关业务处室负责人为成员的“双随机一公开”

监管工作领导小组，研究落实调度商务系统“双随机一公开”

监管工作重大问题。 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商务局综合处，主要负责起草

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措施办法和制定相关工作机

制；负责组织、协调、指导、督查全系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工作；负责指导、协调、整合各业务条线联合“双随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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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；负责协调由市商务局发起和参与全市部

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；根据综合监管平台绩

效考核系统考核全系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并及时

向领导小组通报工作。 

各县(市)区商务主管部门的组织架构，相应成立本单位

的领导机构，相应负责本单位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。 

五、实施步骤 

（一）编写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。随机抽查事项分为重点

检查事项和一般检查事项。重点检查事项针对涉及安全、质

量、公共利益等领域，抽查比例不设上限；抽查比例高的，

可以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检查批次顺序。一般检查事项

针对一般监管领域，抽查比例应根据监管实际情况设置上

限。要严格控制重点检查事项的数量和一般检查事项的抽查

比例。原则上一般检查事项抽查比例不得低于检查对象的 5%,

不高于 20%；重点检查事项抽查比例不得低于 20%；部门内

尽可能采取联合抽查。具体分工： 

1.市商务局各业务处室：一是制定本业务条线的检查事

项清单。依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法定职责（含编办文

件规定）及清单编写的相关要求，会同市商务局政策法规处

（合法性审查），在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提取所有监管事项

作为检查事项清单，确保“清单之外无监管”，并录入省综

合监管平台，经司法局审核后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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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吉林）上向社会公布；二是监督、指导本业务条线各县(市)

抽查事项清单编写，发起辖区部门联合的抽查事项清单编

写。 

2、各县(市)区商务主管部门各业务科室，参照市商务

局制定抽查事项清单。 

（二）制定抽查计划 

1.制定本条线的抽查计划。市商务局和各县(市)区商务

主管部门各业务处室（科室）根据监管工作实际情况，按照

抽查事项清单内容，制定抽查计划，会同本单位法制部门（合

法性审查）制定年度抽查计划并录入综合监管平台报司法局

审核后发布。抽查计划内容包括抽查事项、组织实施期间、

抽查比例、需要联合的其他部门名称等项目。  

2、制定年度联合抽查计划。市商务局各业务处室，各

县(市)区商务主管部门作为发起部门或处（科）室，按照全

市或系统内联合随机抽查清单内容，会同本单位法制部门

（合法性审查）、其他参与部门或处（科）室共同制定年度

联合抽查计划并录入综合监管平台报司法局审核后发布；对

同一检查对象的多个检查事项应一次性联合完成。 

3、分段式抽查计划。有省商务厅、市商务局下发分段

式双随机抽查工作任务的，对于一般检查事项，各单位不再

实施抽查计划；对上级检查部门已经实施同一事项检查的监

管主体，除有正当理由外（向上级检查部门事前说明）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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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重复检查。分段式双随机抽查工作任务相关部分按照本方

案规定执行。 

（三）建立“两库” 

1、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名录库。市商务局有监督检查职

能的处室、商务综合执法支各县(市)区商务主管部门的业务

监管科室，在综合监管平台抽取检查对象名录库，报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牵头处（科）室汇总备案后，录（导）

入综合监管平台。原则上一个检查事项要对应一个检查对象

名录库，检查对象名录库应涵盖全部被监管对象。 

检查对象名录库可包括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

作社等市场主体，也可包括产品、项目、行为等。在随机抽

取名单过程中，纪检部门应当全程参与监督，也可根据实际

情况同时邀请相关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新闻媒体和市场主

体代表现场监督。 

2、建立检查人员名录库。有全市监督检查职能的处室

商务综合执法支队和各县(市)区商务主管部门的业务监管

科室，根据抽查事项清单，会同本单位法制部门（资格审查）

建立检查人员名录库，原则上一个检查对象名录库要对应一

个检查人员名录库。检查人员名录库应涵盖该抽查事项清单

实施主体有监管职责的全部检查人员，报本单位法制部门

（备查）并录入监管平台。任何部门不得以专业检查为借口，

指定部分执法检查人员建立特殊的人员名录库。对专业性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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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的特定领域抽查，尽可能吸收本单位近似专业人员参与，

逐步扩大专业检查人员队伍。对特定领域的抽查，可在满足

执法检查人数要求的基础上，吸收检测机构、科研院所和专

家学者等参与，通过听取专家咨询意见等方式辅助抽查，满

足专业性抽查需要。各单位应及时清理维护检查人员名录

库，动态管理检查人员名录库按照执法资质、业务领域，关

联监管事项清单，分类标注建立相应的检查人员名录库，所

有与本实施主体监管职责相关的行政执法类公务员、具有行

政执法资格、从事日常监管工作的人员都应入库。 

3,市本级“两库”的设立。市商务局各业务条线的处室

也可以根据工作实际，在全市统一抽取检查对象名录库和建

立全市统一的检查人员名录库，进行全市范围内的抽查检查

活动。 

（四）实施抽查 

各县（市）区商务主管部门，依据市商务局各业务条线

的处室在监管内容和流程、要领等方面的指导，按照抽查计

划组织实施本业务条线的抽查检查工作。 

（五）统一公示 

抽查结束后，各县（市）区商务主管部门的业务监管科

负责督办检查人员在检查工作完成后 7个工作日内将抽查结

果及时录入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协同监管平台，统一向社

会进行公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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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加强督查考核 

市商务局将系统内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纳入绩效

考核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联系人：张远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82701311 

长春市商务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7月 25日印发 


